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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食品药品安全办关于加强毒蕈中毒防控工作的通知
各市、州、县食品（药品）安全办，省食品药品安全委员会有关成员单位：

近年来，全省各地各相关部门大力开展食品安全科普宣传和毒蕈（亦称毒菌，俗称毒蘑菇）中毒防控工作，全省毒蕈中毒事故大幅下降，防控成效明显。但误食毒蕈致人中毒事件仍有发生，防控形势依然严峻。为保障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现就加强毒蕈中毒防控工作通知如下：
一、强化属地管理责任，实施五级联动
毒蕈中毒事件主要发生在农村地区和山林地区，家庭误采误食较多。湖北地处长江中下游，雨水充沛，每年4至10月毒蕈迅猛生长，也是误食中毒的高发季节，对群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造成极大危害。全省各地各有关部门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树牢生命至上的理念，统筹安全与发展，突出降低事件发生率和病死率两个目标，贯彻“预防为主”的方针，做好毒蕈中毒防控工作。

要在强化属地管理责任的基础上，以县级为主，实施省市县乡村五级联动，织密纵向到底的防控网络。省市加强面上统筹部署、调度督促，及时提供医疗救治等技术支持。县市区注重点面结合，集中抓好重点乡镇、重点地区的科普宣传和各项防控措施的落实落地，发动基层广泛开展毒蕈鉴别宣传，逐步改变村民采食野生蘑菇的生活习惯，尽可能减少中毒事件的发生。

二、开展全方位科普宣传，提高群众自我保护意识

各县市区要对照《湖北省误食有毒野生蘑菇中毒风险分级综合防控工作指南（试行）》（见附件）落实防控措施，采取通俗易懂、便于接受的方式开展全方位科普宣传，切实提高群众自我保护意识。恩施、宜昌等既往高风险地区要开展“村不漏组、组不漏户”地毯式宣传，在乡镇村组、山林入口、农村集市、农贸市场采取警示牌、宣传画、横幅标语等方式，结合移动短信、敲锣宣传、巡逻车等办法，广泛宣传提示误采误食毒蕈的中毒风险和严重后果。要加强家庭食物中毒应急救治知识科普，一旦发生中毒症状要立即催吐，并携带蘑菇实物或图片及时送医。各地要把毒蕈防控宣传科普知识作为食品安全宣传周的重点内容，开展进学校、进市场、进餐馆、进社区、进农村、进家庭、进工地活动，教育群众勿采勿食、不买不卖野生蘑菇，不轻信网络和社会流传的鉴别方法。要组织发动村组干部、食品安全协管员等基层力量积极参与宣传，利用学校课堂教育延伸宣传。
三、完善联防联控工作机制，加强部门协作交流
各级各有关部门要建立完善联防联控工作机制，加强部门协作和信息交流。卫生健康和疾控部门要建立常态化监测机制，加强风险交流和信息通报，为防控工作提供科学数据。林业、农业农村等部门要加强农（林）产品的源头管理，督促指导基层加强巡视巡查、宣传教育和警示劝阻。市场监管部门要加强对食品生产经营单位的日常监管，盯紧集体聚餐单位、农贸市场、景区市场、农村集市等重点场所，严厉打击违法销售和加工野生蘑菇的行为，严防毒蕈流入餐桌。教育、民政、住建、交通、文旅等部门要落实管行业必须管安全责任，督促学校和托幼机构、养老机构、建筑工地、交通运输场所和旅游景区餐饮服务单位加强日常管理，严禁非法采购加工食用野生蘑菇。乡镇（街道）要明确日常监管巡查的部门和力量，依法组织开展食品加工小作坊、小餐饮和路边小摊小贩的隐患排查，加强对群众自办宴席、集体聚餐活动的监督检查，加强对乡村厨师的教育培训，严防误食毒蕈引发群体性中毒事件。

四、及时发布风险预警信息，加强应急处置

各地要结合实际，建立完善应急处置预案，定期开展应急演练。各级卫生健康部门要组织疾控机构及时发布风险预警信息，采取定点救治、对口帮扶、远程会诊等措施，提升各级医疗机构特别是基层医疗卫生单位蘑菇中毒诊断、救治能力，病情严重的要及时安排转诊。重点地区在重点季节时段要加强应急值守，一旦接报要在第一时间开展救治，按照规定开展相关调查处置工作，并及时通报、报告。各有关部门要加强毒蕈中毒信息互通，确保中毒事件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早溯源。

五、突出重点，加强督导检查

各级食品（药品）安全办和食品（药品）安全委有关成员单位要早部署、早安排，查找薄弱环节和薄弱地区，紧盯过去毒蕈中毒事件多发频发的地区进行重点督导检查，定期通报相关信息，及时约谈“重灾区”，采取有效管用的手段来落实防控措施，最大程度减少群众生命和财产损失。中高风险地区要及时采取有力措施，减少毒蕈中毒事件的发生。

各市州食品（药品）安全办和省食品药品安全委有关成员单位请于10月30日前将有关防控宣传工作开展情况报省食品药品安全办（hbshipin@163.com）。

联系人：朱锐   联系电话：88701956
附件：湖北省误食有毒野生蘑菇中毒风险分级综合防控工作

指南（试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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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省误食有毒野生蘑菇中毒风险分级

综合防控工作指南
（试行）

为有效遏制误食毒蕈中毒事故频繁发生，牢固树立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理念，减少人民群众生命财产损失，守护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食源性疾病管理办法》《食品安全风险监测管理规定》，以及食品安全工作相关文件精神和技术规范，特制定本工作指南。
一、分区分级标准
全省以县域为单元，根据每个县市区的误食毒蕈中毒发病人数、死亡人数、发生场所类型，既考虑远期中毒风险又考虑近期防控情况，将其划分为无事件上报县市区、低风险县市区、中风险县市区和高风险县市区四类地区。每年根据中毒事件起数或发病人数、死亡人数、中毒场所等因素，由省食品药品安全办、省卫生健康委、省疾控中心及时动态调整风险等级。
二、对应防控措施
遵循“突出重点、统筹兼顾、分类指导、分区施策、动态管理”的原则，坚持依法防控、科学防治、精准施策，不搞“一刀切”，提高毒蕈中毒防控的科学性、精准性和针对性，努力把毒蕈中毒的风险降到最低，减少中毒事件发生，降低病死率。本指南根据我省中毒发生规律以及风险认知调查结果，针对性制定如下综合防控措施：
（一）无事件上报、低风险县市区
实施“广泛宣传、信息报送、应急演练”防控策略，采取以下措施：
1.开展全方位、多层次、立体化的毒蕈中毒宣传。毒蕈中毒高峰期间（一般4月—10月），在乡镇、村组、农村（农贸）集市、学校、餐厅、进山口等地采取设立警示牌、张贴宣传画、悬挂宣传标语、大喇叭等方式，反复提示不采不食野生菌。
2.严格遵照《食品安全法》报告误食毒蕈中毒病例相关信息。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和有关部门要加强信息互通，及时按程序报告，不得出现迟报、瞒报、漏报的情况。
3.加强流行病调查能力建设，强化应急处置队伍的培训。要及时组织相关部门开展毒蕈中毒事件应急演练，一旦发毒蕈中毒事件，及时采取剩余样本或重新到采摘地采样供疾控机构鉴定菌种。加强基层医疗机构的培训，熟悉和掌握发生毒蕈中毒后的催吐、洗胃等简易处理方法，一旦发现剧毒毒蕈中毒要在进食后12小时内及时转诊至市级以上有救治经验的医疗机构救治。

（二）中风险县市区
实施“精准宣传、强化监管、综合防控”防控策略，在上述3项措施的基础上，增加落实以下措施：

4.动员食品安全协管员、乡村医生等积极参与，组织开展进村入户宣传。

5.野生蘑菇中毒宣传进农村中小学校，小手牵大手。在学校设置野生蘑菇中毒风险课程，研发教师手册、学生手册和课程包，并开展野生蘑菇风险相关的知识竞赛、师资培训等。

6.开展综合防控，强化专项监督检查，及时排除安全隐患。县级及以上食品（药品）安全办组织相关部门开展蘑菇中毒综合防控工作，强化对各餐饮单位、建筑工地、景区酒店、单位食堂、农村宴席等集体食堂违规加工野生蘑菇，农贸市场、路边摊违规销售的巡查和监督检查。

（三）高风险县市区
实施“提升能力、加强监测、强化救治”防控策略，在上述6项措施的基础上，增加落实以下措施：

7.实时监测、定期研判毒蘑菇中毒趋势。县级及以上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应及时汇总分析监测数据、研判野生蘑菇中毒形势，评价综合防治措施的有效性，形成书面报告，及时报送本级人民政府，同时通报市场监管、农业、林业等相关部门。

8.提升县级医院对重症蘑菇中毒病例的综合救治能力。建立剧毒蘑菇中毒救治专家队伍，定期组织急救医生系统学习《中国蘑菇中毒诊治临床专家共识》《中国含鹅膏毒肽蘑菇中毒临床诊断治疗专家共识》，加强与湖北省中西医结合医院（国家中毒救治湖北基地）等医疗机构的远程会诊，建立县级公立医院与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之间的便捷转诊通道，为基层转诊蘑菇中毒患者提供优先就诊、优先检查、优先住院等便利。


湖北省2020年误食有毒野生蘑菇中毒

风险分级

	风险等级
	县市区

	高风险（5个）
	利川市  大冶市  西陵区  咸丰县  宣恩县

	中风险（8个）
	江夏区  罗田县  麻城市  沙洋县  松滋市  通城县  夷陵区  英山县

	低风险（17个）
	安陆市  长阳土家族自治县  点军区  东宝区  东西湖区  樊城区

洪湖市  黄梅县  黄州区  京山市  南漳县  随县  兴山县  应城市

远安县  云梦县  浠水县

	无事件上报（73个）
	青山区  江岸区  江汉区  硚口区  汉阳区  武昌区  洪山区  汉南区

蔡甸区  黄陂区  新洲区  黄石港区  西塞山区  下陆区  铁山区

阳新县  茅箭区  张湾区  郧阳区  郧西县  竹山县  竹溪县  房县

丹江口市  伍家岗区  猇亭区  秭归县  五峰土家族自治县  宜都市

当阳市  枝江市  襄城区  襄州区  谷城县  保康县  老河口市

枣阳市  宜城市  梁子湖区  华容区  鄂城区  掇刀区  钟祥市

孝南区  孝昌县  大悟县  汉川市  沙市区  荆州区  公安县  监利市

江陵县  石首市  团风县  红安县  蕲春县  武穴市  咸安区  嘉鱼县

崇阳县  通山县  赤壁市  曾都区  广水市  恩施市  建始县  巴东县

来凤县  鹤峰县  仙桃市  潜江市  天门市  神农架林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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